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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

监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科技” 或“公司” ）于近期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2025】0581号《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

函》（以下简称“《问询函》” ）。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方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

进行了逐项落实和回复，现就《问询函》所涉内容回复如下。 鉴于涉及商业敏感信息，公司申请对

客户名称、货币资金存放等部分内容进行了豁免披露。

一、关于收入

年报显示，公司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47.75亿元，同比增长9.25%，区分业务看，光伏电站开发

运营转让业务收入增长11.38%，毛利率减少2.64个百分点；光伏电站EPC业务收入下降5.07%，毛

利率增加7.56个百分点；户用光伏电站滚动开发业务收入增长27.80%，毛利率减少3.23个百分点。

截至年末，EPC业务对应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余额合计4.38亿元，高于当期收入，坏账计提比例为

57.86%；全部应收账款中，账龄5年以上的款项余额为10.5亿元。 前期公告显示，公司以股权转让模

式将户用光伏发电资产销售给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租），中信金租再将其购

买的户用光伏发电资产出租给项目公司用于生产经营， 公司保留项目公司上层架构SPV5%股权，

为项目公司债务提供担保。 请公司补充披露：(1)�各细分业务板块近两年前五名客户供应商情况，

包括交易对象及关联关系、交易内容及金额、往来款余额、账龄、期后结转情况、对应项目毛利率情

况等，对于往来款大于当期交易金额的，进一步解释相关情况，并说明细分业务板块收入及毛利率

变动原因及合理性；(2)� EPC业务对应前五名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项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

称、地址、规模、业主方、项目进度及实际运营状态、收入确认及结算时点、收入确认金额等，说明往

来款余额较高的原因，以及相关收入确认准确性；(3)� 5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

主要交易对象、关联关系、交易内容、金额、账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等，说明应收款长期未能收回

的原因，前期收入确认的准确性及对应坏账计提的充分性；(4)�分别列示直接转让电站资产和通过

股权交易转让电站方式下的细分转让模式、对应电站类型、数量、规模、当期形成收入或收益的金

额，说明上述转让方式确认收入或收益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5)�向中信金租转让户用光伏电

站股权的具体安排，包括承租人、电站及项目公司实际所有权归属、项目公司实际控制运营主体及

表决权架构等，说明项目公司在未获得转让对价的情况下，支付电站租金的商业合理性，项目公司

实际控制主体是否与公司存在潜在关联关系；对比同行业转让模式，说明项目公司回租、保留SPV

公司5%股权模式下， 确认电站转让收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问询函第一条）

(一)�各细分业务板块近两年前五名客户供应商情况，包括交易对象及关联关系、交易内容及

金额、往来款余额、账龄、期后结转情况、对应项目毛利率情况等，对于往来款大于当期交易金额

的，进一步解释相关情况，并说明细分业务板块收入及毛利率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按同一实际控制人合并披露的原则，公司细分业务板块近两年前五名客户（电网客

户按同一省电力公司合并统计）、供应商情况如下：

1.公司细分业务板块近两年前五名客户情况

(1)�光伏电站开发运营转让业务

光伏电站开发运营转让业务包含光伏电站发电业务、电站运行维护业务及光伏电站开发咨询

服务，光伏电站发电业务系将生产的电力销售给电网公司和终端企业客户，电站运行维护业务系

公司为客户提供电站代维服务，光伏电站开发咨询服务系公司为转让的原子公司或第三方客户办

理光伏电站开发相关手续。 2023-2024年，该细分业务板块前五名客户均系光伏电站发电业务产

生。

1)� 2024年度

单位：万元

客 户

是否关联

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不含税）

应收余额 账龄

期后回款

金额

毛利率

往来余额是否

大于交易金额

国网江西省

电力有限公

司

否 电力 34,213.70

15,526.36 1年以内

1,928.39 54.39% 是

13,802.21 1-2年

3,800.41 2-3年

3,388.24 3-4年

2,865.23 4-5年

6,528.91 5年以上

国网甘肃省

电力公司

否 电力 23,492.67

5,916.70 1年以内

1,373.74

17.25%

[注]

是

4,739.06 1-2年

3,087.78 2-3年

5,212.20 3-4年

4,691.27 4-5年

915.48 5年以上

国网江苏省

电力有限公

司

否 电力 23,248.59

14,418.47 1年以内

1,332.90 54.65% 是

13,308.54 1-2年

7,318.07 2-3年

11,297.85 3-4年

10,321.61 4-5年

12,128.91 5年以上

国网山东省

电力公司

否 电力 21,613.94

14,294.97 1年以内

861.55 45.55% 是

11,053.24 1-2年

2,020.71 2-3年

11,594.02 3-4年

6,111.83 4-5年

6,908.21 5年以上

国网安徽省

电力有限公

司

否 电力 21,586.82

13,987.84 1年以内

3,432.78 48.65% 是

8,972.11 1-2年

5,988.99 2-3年

9,233.25 3-4年

6,711.58 4-5年

12,085.79 5年以上

合 计 124,155.72 248,229.84 8,929.36

[注]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2024年度毛利率偏低的原因同本问询函回复一(一)3(1)之说明

注：期后回款金额统计至2025年4月30日，下同

2)�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客 户

是否关联

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不含

税）

应收余额 账龄

期后回款

金额

毛利率

往来余额是否

大于交易金额

国网江西省电

力有限公司

否 电力 36,267.71

16,331.21 1年以内

9,246.47 57.48% 是

10,624.64 1-2年

3,388.24 2-3年

2,888.53 3-4年

2,798.73 4-5年

3,730.18 5年以上

国网江苏省电

力有限公司

否 电力 23,505.94

14,286.89 1年以内

5,895.52 54.08% 是

11,761.47 1-2年

11,297.85 2-3年

10,321.61 3-4年

8,890.80 4-5年

3,238.11 5年以上

国网山东省电

力公司

否 电力 22,126.97

14,637.94 1年以内

9,088.09 47.33% 是

6,583.84 1-2年

11,650.47 2-3年

6,607.54 3-4年

4,772.91 4-5年

2,428.96 5年以上

国网安徽省电

力有限公司

否 电力 19,948.95

10,773.83 1年以内

3,696.61 51.14% 是

7,743.58 1-2年

9,233.25 2-3年

6,711.58 3-4年

6,727.11 4-5年

5,358.68 5年以上

国网新疆电力

有限公司

否 电力 18,642.03

16,776.65 1年以内

7,605.77 50.87% 是

8,219.86 1-2年

17,565.21 2-3年

15,122.85 3-4年

4,923.90 4-5年

1,569.61 5年以上

合 计 120,491.60 256,966.03 35,532.46

公司光伏电站开发运营转让业务2023年度及2024年度前五大客户往来余额均大于当年度交

易金额，前五大客户均为各省国家电网及其下属各级公司，往来余额形成系公司发电业务产生，未

收回的应收电费主要系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款，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电站并网发电后即产

生补贴电费，但国家财政部发放可再生能源补贴周期较长，导致公司2023年末及2024年末对应的

往来余额大于当年度交易金额。

(2)光伏电站EPC业务

1)� 2024年度

单位：万元

客 户

是否关

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不

含税）

应收余额 账龄 期后回款金额 毛利率

往来余额是否

大于交易金额

客户一 否

光伏电站PC

分包

17,262.05

6,931.15 0-6个月

500.00 12.70% 否

1,710.15 3-4年

736.71 4-5年

3,291.47 5年以上

客户二 否

光伏电站

EPC总包

2,648.26 512.36 0-6个月 187.41 1.49% 否

客户三 否

光伏电站

EPC总包

1,887.18

1,570.22 7-12个月

285.00 5.02% 是

2,317.49 5年以上

客户四 否

储能电站

EPC总包

1,533.31 470.19 0-6个月 439.82 23.40% 否

客户五 否

光伏电站

EPC总包

1,287.37 72.07 0-6个月 9.60% 否

合 计 24,618.17 17,611.81 1,412.23

除客户三外，公司光伏电站EPC业务2024年度前五大客户的应收余额均小于当年度交易额。

客户三系江西省国有企业，与该客户的往来余额大于交易金额系公司2017年承接了该公司发

包的鄱阳县光伏精准扶贫项目及横峰县光伏精准扶贫项目，该等扶贫项目的含税交易金额合计为

9.66亿元，截至2024年度末，该等项目总体回款比例为97.56%，公司对该等项目剩余应收款项持续

催收中。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已对该客户应收款项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2,380.30万元，计

提比例61.23%。

客户二对应的项目是湖南长沙宁乡怡宝10.9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公司在2023年中标该

项目，该项目是公司首次承接的BIPV分布式屋顶光伏项目，中标价格偏低，且BIPV项目对光伏组

件的要求较高，组件不仅要满足光伏发电的功能还要满足建筑材料的功能要求，因此该项目整体

毛利率较低。

2024年不同EPC项目毛利率差异较大主要受项目建设规模不同、项目要求不同、设备价格变

动、公司预期收益率不同等因素综合决定。

2)�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客 户

是否

关联

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不含

税）

应收余额 账龄 期后回款金额 毛利率

往来余额是否

大于交易金额

客户六 否

光伏电站EPC

总包

8,190.52 8.29% 否

客户七 否

光伏电站EPC

总包

3,903.36

2,337.31 0-6个月

2,258.73 5.29% 否

216.76 1-2年

客户八 否

光伏电站EPC

总包

3,890.07

2,397.39 0-6个月

3,622.01 8.38% 是1,920.90 7-12个月

116.30 1-2年

客户九 否

光伏电站EPC

总包

2,559.08 715.71 0-6个月 715.71 5.80% 否

客户十 否

光伏电站EPC

总包

2,182.15

1,060.66 0-6个月

1,127.44 4.33% 否51.75 7-12个月

15.03 1-2年

合 计 20,725.18 8,831.81 7,723.89

除客户八外， 公司光伏电站EPC业务2023年度前五大客户的应收余额均小于当年度的交易

额。

客户八的项目结算总额为5.77亿元（含税），该项目2021年开工，2023年完工结算，截至2024

年度末，该项目总体回款比例为98.59%，公司对剩余应收款项持续催收中，期后已回款3,622.01万

元。

(3)户用光伏电站滚动开发业务

1)� 2024年度

公司2024年度户用光伏电站滚动开发业务收入的主要客户为客户十一和客户十二，对应收入

合计占公司户用光伏电站滚动开发业务总收入的95%以上，上述客户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

司分别向其转让多个项目公司，其中转让金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公司如下：

单位：万元

客 户 项目公司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不含

税）

应收余额[注2] 账龄

期后回款金

额

[注2]

毛利率[注

2]

往来余额是

否大于交易

金额

客户十一

[注1]

项目公司一

户用滚动开

发业务

30,285.54

2.49% 否项目公司二

户用滚动开

发业务

25,828.88

项目公司三

户用滚动开

发业务

17,419.05

客户十二

项目公司四

户用滚动开

发业务

3,229.58

2,852.30 1年以内 2,639.43 6.83% 否

项目公司五

户用滚动开

发业务

1,529.16

项目公司六

户用滚动开

发业务

1,388.22

项目公司七

户用滚动开

发业务

1,186.01

合 计 80,866.44 2,852.30 2,639.43

[注1]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间接持有客户十一18%股权，除参股关系外，公司与客户十一不存

在《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

[注2]按客户统计的相关数据

2)2023年度

公司2023年度户用光伏电站滚动开发业务收入的客户为客户十三，对应收入合计占公司户用

光伏电站滚动开发业务总收入的100%，该客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分别向其转让两个项

目公司，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客 户 项目公司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不含

税）

应收余额 账龄

期后回款

金额

毛利率

往来余额是否大

于交易金额

客户十三

项目公司八

户用滚动开发

业务

29,847.95

5.09% 否

项目公司九

户用滚动开发

业务

34,997.51

合 计 64,845.46

2.公司细分业务板块近两年前五名供应商情况

(1)光伏电站开发运营转让业务

1)2024年度

单位：万元

供应商

是否

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不含税）

应付余额 账龄 期后付款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

否 EPC 56,109.64

14,951.13 1年以内

2,944.83

1,051.54 1-2年

ELSEWEDY�ELECTRIC�FOR�TRANSMISSION�

AND�DISTRIBUTION�OF�ENERGY�S.A.E[注1]

否 EPC 50,810.16 10,496.52 1年以内 USD473.03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是，受同一控

制人控制

组件、支架、储

能设备

21,637.38

20,047.46 1年以内

158.50

2,733.25 1-2年

中国电建集团山东电力建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否 EPC 21,576.59 11,060.16 1年以内 2,500.00

兰州倚能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否 EPC 20,789.87 1,487.01 1年以内 535.10

合 计 170,923.64 61,827.07

6,138.43/

USD473.03

[ 注 1]ELSEWEDY� ELECTRIC� FOR�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ENERGY� S.A.E （以下简 称 ELSEWEDY） 系海 外 项 目公 司 AL� GHAZALA� ENERGY�

COMPANY的电站EPC工程供应商，对应的电站项目是沙特阿拉伯300MW光伏发电项目。该电站

开工时间为2023年1月，ICOD（初始商业运营日）时间为2024年12月，截至2024年12月31日，该电

站已经达到可使用状态并结转固定资产，但2024年尚未产生发电收入。 2023年和2024年期末应付

ELSEWEDY工程款余额较大，主要源于EPC合同进度未达最终支付节点

注：期后付款金额统计至2025年4月30日，下同

2)�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供应商

是否

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不含税）

应付余额 账龄 期后付款金额

ELSEWEDY 否 EPC 59,049.71 41,825.02 1年以内 41,825.02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

设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否 EPC 38,150.20 2,608.12 1年以内 1,556.58

启东市启建贸易有限公司 否 组件 31,817.05 3,074.46 1年以内 1,000.00

供应商一[注] 否 组件 29,789.34 / /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公司

是，受同一控

制人控制

组件、支架、储

能设备

28,289.31 14,843.90 1年以内 12,110.65

合 计 187,095.61 62,351.50 56,492.25

[注]公司向该供应商采购的组件均用于项目A的电站建设，项目A己于2024年12月通过股权

转让的方式对外出售

(2)光伏电站EPC业务

1)2024年度

单位：万元

供应商

是否

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不含税）

应付余额 账龄 期后付款金额

供应商二 否 工程分包 16,421.17 2,675.88 1年以内 943.88

供应商三 否 设备 13,451.33 5,974.57 1年以内 1,520.00

江苏美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否 工程施工 9,066.45 2,157.69 1年以内 511.36

南京丰恩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否 工程施工 4,829.85 1,143.79 1年以内

供应商四 否 工程施工 2,425.73 561.47 1年以内

合 计 46,194.53 12,513.40 2,975.24

2)�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供应商

是否

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不含税）

应付余额 账龄 期后付款金额

绿能慧充（陕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否 设备、工程施工 4,551.35 1,807.09 1年以内 1,029.31

山东泰之阳新能源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 否 设备、工程施工 2,861.58 1,536.15 1年以内 1,252.83

常州日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注1] 否 设备、工程施工 2,389.99 927.05 1年以内 968.90[注]

苏州天富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否 设备、工程施工 2,313.88 1,151.89 1年以内 1,148.80

上海慧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属公司[注2] 否 设备、工程施工 1,628.94 361.84 1年以内 284.09

合 计 13,745.74 5,784.02 4,683.93

[注1] 系向常州日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晟熙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分别采购1,904.19万

元、485.80万元

[注2]系向上海慧略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下属子公司伍继（上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伍

继（上海）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分别采购1,293.07万元、335.87万元

注：期后付款金额大于应付余额系应付余额中包含不含税暂估金额，期后开票付款，差异系税

金。 下同

(3)户用光伏电站滚动开发业务

1)2024年度

单位：万元

供应商

是否

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不含税）

应付余额 账龄 期后付款金额

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

是，受同一控

制人控制

组件 18,002.50 20,289.60 1年以内

正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否 组件 16,945.44 1年以内 /

涟水县泓明光伏新能源有限公

司

否 代理商[注1] 9,537.71 402.23 1年以内 425.55

徐州耕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济宁合泰新能源有限公司[注

2]

否 代理商[注1] 5,888.28 2,104.09 1年以内 1,045.87

南通启茂新能源有限公司 否 代理商[注1] 3,267.66 566.23 1年以内 246.31

合 计 53,641.59 23,362.15 1,717.73

[注1]公司户用光伏电站滚动开发业务的核心是向客户交付户用光伏电站，并提供持续、优质

的运维保障服务。 代理商为公司提供光伏电站开发、安装服务及运维服务。 针对光伏电站开发、安

装服务，公司自行采购光伏组件、逆变器、电表箱、支架等原材料，由代理商在其授权范围内寻找符

合公司投资要求的项目场地，按照公司要求的质量标准、技术等提供施工安装服务，办理项目备

案、并网等验收并投运相关工作。 公司在保证收益的前提下，考虑各地区的光照条件、设计方案、同

行业竞争情况、光伏电站应用场景等因素，及时根据市场变化调整价格标准，并向代理商公布。 针

对运维服务，由代理商进行定期巡检、维护、维修、操作等工作，确保电站正常运行。 运维定价由基

础费用、奖惩费用、一事一议服务费用等构成

[注2]徐州耕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济宁合泰新能源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按合并口径列

示

2)� 2023年度

单位：万元

供应商

是否

关联方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不含税）

应付余额 账龄 期后付款金额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

限公司

否 组件 36,282.45 911.19 1年以内 911.19

合肥晶澳太阳能科技有限公

司

否 组件 31,328.74

苏州爱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否 组件 24,516.35

通威太阳能(合肥)有限公司 否 组件 14,432.81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否 组件 13,013.50 236.30 1年以内 236.30

合 计 119,573.85 1,147.49 1,147.49

3.细分业务板块收入及毛利率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1)�光伏电站开发运营转让业务收入增长11.38%，毛利率减少2.64个百分点的原因及合理性

光伏电站开发运营转让业务收入增长主要系公司自持电站装机规模增加，导致发电量和发电

收入增加，截至2024年12月底，公司自持电站规模约6,448MW，较2023年增长约20%，2024年度

共完成发电约67.14亿千瓦时， 较2023年增长约27.67%。 光伏电站开发运营转让业务毛利率减少

2.64个百分点，主要系光伏发电业务的毛利率下降导致，光伏发电业务收入占光伏电站开发运营转

让业务收入93.06%，2024年度光伏发电业务毛利率减少2.75个百分点， 毛利率下降主要原因有：1)�

无补贴的电站项目收入占比上升。 2021年起，对新备案集中式光伏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和

新核准陆上风电项目， 中央财政不再补贴， 实行平价上网。 公司2023年无补贴项目收入占比为

26.77%，2024年无补贴项目收入占比为40.66%，由于平价上网电站项目占比增加，导致光伏发电

项目毛利率下降；2)� 2024年光伏电站新增装机再破新高，在高装机的同时，甘肃等西北部地区消

纳不足带来弃光限电率进一步提升，导致毛利率下降；3)� 2024年全国各省加快推进光伏项目参与

市场化交易，公司入市比例大幅上升，在光伏电站高装机的情况下，参与市场化交易一定程度上导

致了各电站项目的电价波动，进而导致总体电站收益下降。

(2)光伏电站EPC业务收入下降5.07%，毛利率增加7.56个百分点的原因及合理性

光伏电站EPC业务收入下降主要系公司自光伏行业进入平价时代开始，主张重开发、精工程

的战略，面对EPC市场的竞争环境，主动收缩了EPC业务。 高毛利的地面优质项目或低风险且现金

流稳健的分布式EPC项目成为公司近年来重点推进的EPC业务方向。 2023年度， 公司EPC收入以

低风险且现金流稳健的分布式EPC项目为主，因此毛利率相对偏低。 2024年EPC毛利率上涨主要

系承接了新疆地区200MW集中式光伏项目，该项目毛利率12.70%，毛利率较高主要系该项目建设

规模较大、当地人力成本较低、工期管控严格及依托在当地开发建设同类项目的政企及电网协调

经验额外承接业主用地、 手续及验收协调等原因；2024年客户四项目毛利率高系该EPC项目由公

司自行设计，且项目设备实际采购时储能设备价格下降导致该项目毛利率较高。

(3)户用光伏电站滚动开发业务收入增长27.80%，毛利率减少3.23个百分点的原因及合理性

户用光伏电站滚动开发业务收入增长主要系公司2024年持续高效推进户用光伏业务的“高周

转”运营战略，积极开拓市场，户用电站转让出售增加，2024年公司计入营业收入对应的转让容量

为304.8MW，较2023年增加92.61MW。

户用光伏电站滚动开发业务收入2024年度毛利率下降主要受资产包构成、买家收益率要求水

平不同等因素影响：

1)�资产包的构成不同导致出售毛利不同

公司主要基于电站资产预期收益情况与客户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每批次交易的电站资产受并

网时间、上网电价、电站所在区域光照情况、建设成本、建设方案（庭院、南北坡、阳光房等）、电站建

成并网至出售的时间间隔等的不同，导致项目收益率有所区别。

2)�不同买家的收益要求导致出售毛利不同

2023年收购方主要以国央企为主， 而2024年的收购方主要包括民营资本类企业和金融机构。

不同买家对电站区域选择的偏好、内部对电站风险的判断、对未来该地区的发电能力的判断都有

所不同，进而影响公司相关定价策略。 另外，2024年河南部分地区存在限电影响，导致2023年的收

购方客户十三收益有所下降，基于双方后续战略合作，公司计划对该情况进行适当补偿，基于谨慎

性原则，公司针对2024年新出现的该情况预估了补偿款（具体补偿金额双方还在协商中，尚未最终

确定）。 在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对已出售的户用光伏电站，基于历史经验数据以及同行业的相关数

据，对销售退回情况进行一定比例的退货率预估并计提预计负债，并对电站后续质量保证等商业

承诺计提了一定比例的履约成本。 因此导致2024年度该类业务毛利率下降。

综上，由于收购方的不同、资产包构成不同等原因，2024年度户用光伏电站滚动开发业务毛利

率较2023年度有所下降。

(二)� EPC业务对应前五名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项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地址、规

模、业主方、项目进度及实际运营状态、收入确认及结算时点、收入确认金额等，说明往来款余额较

高的原因，以及相关收入确认准确性

1.EPC业务对应前五名应收账款及合同资产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客 户 项目名称 地址 规模

项目进

度

实际运

营状态

收入确

认时点

结算时点

收入确认

金额（不含

税）

应收账款

应收账

款期后

回款金

额

合同资产

合同资

产期后

结转金

额

中国能

源建设

股份有

限公司

新疆天富集团

3GW 光 伏 项

目 （133、134

团 2023 年

400MW"草光

互补 "光伏发

电工程）

新疆维

吾尔自

治区石

河子市

200M

W

完工进

度

93.54%

已投运 2024年 未结算 17,262.05 3,179.65 500.00 3,751.49

上饶光伏发电

技术领跑者基

地 余 干 项 目

[注1]

江西省

上饶市

110.07

MW

已完工

未结算

已投运

2019-

2021年

未结算 29,065.59 2,255.89 3,482.44

嘉禾县

晶能电

力有限

公司

嘉禾县千家洞

水库80MW渔

光互补光伏发

电项目

湖南省

郴州市

60MW

已完工

已结算

已投运

2019年、

2022年

2022年 26,515.45 8,182.69

阜新市

晶步太

阳能电

力有限

公司

阜 新 市

500MW光 伏

平价上网基地

- 晶 步

100MW农 光

互补发电项目

工程

辽宁省

阜新市

98MW

已完工

未结算

已投运

2020-

2022年

未结算 36,823.52 4,882.74

上饶市

城市建

设投资

开发集

团有限

公司

上饶经济技术

开发区标准厂

房项目 （一

期）A区屋顶

光 伏 5.7MW

发电项目

江西省

上饶市

5.7MW

完工进

度

70.27%

未投运

2023年、

2024年

未结算 1,375.10 1,102.03

上饶市城投远

盛屋顶分布式

光伏发电一期

（1MW）、 二

期（1MW）项

目

江西省

上饶市

2MW

已完工

已结算

已投运 2024年 2024年 709.29 444.15 285.00 24.04

鄱阳县光伏精

准扶贫项目及

外线工程[注2]

江西省

上饶市

113.38

MW

已完工

已结算

已投运

2017-

2022年

2022年 68,396.43 1,988.17

横峰县光伏精

准扶贫项目及

外线工程[注3]

江西省

上饶市

26MW

已完工

已结算

已投运

2017-

2021年

2021年 15,373.89 329.31

高唐县

齐盛新

能源有

限公司

聊城高唐一期

60MW项目

山东省

聊城市

60MW

已完工

已结算

已投运

2020年、

2021年

2021年 22,055.58 2,710.45

合 计

217,

576.90

19,090.31 785.00

13,

242.74

[注1]上饶光伏发电技术前冲湖和沈家湖100MW领跑者余干项目、前冲湖光伏区增容9.6768MWP

项目、小口湖50MW建筑安装分包工程中包含的前冲湖标段电缆采购及安装项目、上饶余干光伏

基地项目合并列示

[注2]鄱阳县光伏精准扶贫123MW项目、鄱阳县光伏精准扶贫增补4.76MW项目与其外线工

程合并列示

[注3]横峰县26MW扶贫EPC项目与其外线工程合并列示

2.往来款余额较高的原因

EPC客户前五大应收款项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客 户 客户性质 结算状态

应收账款/合同资产

余额

2024年回款金额

项目累计回款比

例

期后回款金额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未结算 12,669.48 11,826.32 75.00% 500.00

嘉禾县晶能电力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已结算 8,182.69 65.00 72.33%

阜新市晶步太阳能电力有限

公司

国有企业 未结算 4,882.74 2,365.22 88.13%

上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注]

国有企业

未结算 1,102.02 438.43 28.46%

已结算 2,785.68 533.30 97.14% 285.00

高唐县齐盛新能源有限公司 国有企业 已结算 2,710.45 89.02%

合 计 32,333.06 15,228.27 785.00

[注]上饶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未结算的项目系上饶经济技术开发区标准厂房项

目（一期）A区屋顶光伏5.7MW发电项目，该项目合同约定结算方式：预付款+进度款+竣工款+质

保金，进度款约定货到工地并全部安装完毕才支付，该项目目前尚未全部建设完成，未满足该结算

时点，因此项目累计回款比例较低，期末余额列报在合同资产

上述光伏电站EPC业务往来余额较高的原因主要系部分EPC项目按合同约定需最终结算后按

照结算金额回款、工程和手续消缺受外部政策因素变动导致推进耗时、客户人员交接变动及审批

流程复杂、部分项目受国补发放不及时导致对方资金周转有限，因此回款较慢，针对上述情况，公

司就每个项目都成立专项小组，积极推进项目结算和催收。

3.相关收入确认准确性

公司光伏电站EPC业务主要系提供光伏电站总承包业务， 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的履约义

务，按照每月月末公司、业主及监理单位三方确认的完工进度作为履约进度，并按履约进度确认收

入。 履约进度不能合理确定时，公司已经发生的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成本金

额确认收入，直到履约进度能够合理确定为止。 项目结算时按照最终结算金额调整收入确认金额。

公司对已结算项目均已取得项目结算报告，未结算项目均已取得双方确认的完工进度单，收入确

认依据充分。

上饶光伏发电技术领跑者基地余干项目包含上饶光伏发电技术前冲湖和沈家湖100MW领跑

者余干项目、前冲湖光伏区增容9.6768MWP项目、小口湖50MW建筑安装分包工程中包含的前冲

湖标段电缆采购及安装项目、上饶余干光伏基地项目。 该等项目由总承包方陆续分包给公司，公司

在2019-2021年均已完工，项目合同约定结算方式为预付款+进度款+竣工验收款+质保金，质保期

一年。 公司按工程进度确认收入，按合同约定的结算时点区分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 截至2024年

底，业主方与总承包方尚未完成结算，导致总包方也尚未与公司完成结算。

嘉禾县千家洞水库80MW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原系公司持有的项目，2019年下半年转让给

嘉兴优步新能源有限公司，2019年年底并网， 下半年根据工程进度确认产值，2022年完成结算,项

目合同约定结算方式：竣工验收款+质保金，质保期为工程结算后一年。公司按工程进度确认收入，

并根据合同约定的结算时间分别计入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达到约定的收款时点后，将合同资产

结转至应收账款。 该客户目前经营正常，盈利情况稳定，由于电站资产回收期较长，资金周转有限，

另外该项目因一期项目升压站所涉土地性质问题尚未解决，公司正积极协助客户办理，因此回款

周期较长，款项尚未全部收回。 截至2024年12月底该客户坏账计提比例为99.23%。

阜新市500MW光伏平价上网基地-晶步100MW农光互补发电项目2022年已完工，完工容量

为98MW，项目合同约定结算方式为预付款+进度款+竣工结算款+质保金。 公司按工程进度确认

收入，按合同约定的结算时点区分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截至2024年底尚未与业主完成结算，主要

系下游施工单位配合度较差，导致项目存在部分消缺整改事项未完成，例如：部分支架变形、监控

通讯部分未畅通、围栏缺陷整改等。

鄱阳县光伏精准扶贫项目及外线工程包含鄱阳县光伏精准扶贫123MW项目、 鄱阳县光伏精

准扶贫增补4.76MW项目与其外线工程， 该等项目在2017-2019年完工， 并于2022年完成二审结

算，项目合同约定结算方式为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质保金，质保期为工程完工后3年。 横峰县

光伏精准扶贫项目及外线工程在2017-2018年完工，并于2021年完成二审结算，项目合同约定结

算方式为预付款+进度款+结算款+质保金，质保期为工程完工后3年。 公司按工程进度确认收入，

并根据合同约定的结算时间分别计入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达到约定的收款时点后，将合同资产

结转至应收账款。 该客户目前经营正常，盈利情况稳定，由于电站资产回收期较长，资金周转有限，

因此回款周期较长。

聊城高唐一期60MW项目2020年完工，2021年完成结算， 项目合同约定结算方式为竣工验收

款+质保金，质保期满1年后支付。公司按工程进度确认收入，并根据合同约定的结算时间分别计入

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达到约定的收款时点后，将合同资产结转至应收账款，并按最终结算金额调

整应收账款期末金额。 该客户目前经营正常，盈利情况稳定，由于电站资产回收期较长，资金周转

有限，因此回款周期较长。

(三)5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要交易对象、关联关系、交易内容、金额、账

龄、坏账准备计提情况等，说明应收款长期未能收回的原因，前期收入确认的准确性及对应坏账计

提的充分性

1.5年以上主要的应收账款明细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客 户

是否

关联方

交易内容

5年以上应收账款

金额

账龄 坏账准备

坏账计提比

例（%）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否 电力 14,750.26 5年以上 442.51 3.00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 否 电力 12,085.79 5年以上 362.57 3.00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否 电力 12,004.27 5年以上 360.13 3.00

嘉禾县晶能电力有限公司 否

光伏电站EPC

总包

8,092.69 5年以上 8,092.69 100.00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否 电力 6,908.21 5年以上 207.25 3.00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 否 电力 6,824.81 5年以上 204.74 3.00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 否 电力 6,528.92 5年以上 195.87 3.00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否 电力 6,493.51 5年以上 194.81 3.00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 否 电力 5,996.04 5年以上 179.88 3.00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否 电力 4,746.54 5年以上 142.40 3.00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否 电力 3,041.75 5年以上 91.25 3.00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否 电力 2,869.54 5年以上 86.09 3.00

合 计 90,342.33 10,560.19 11.69

2.应收账款长期未能收回的原因及前期收入确认的准确性

除嘉禾县晶能电力有限公司外，其他客户均为国网各级公司，5年以上应收账款系公司发电业

务产生的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款，长期未能收回的原因系国家财政部发放可再生能源补贴周期较

长，存在一定滞后。 享受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的电站并网发电后即产生补贴电费，公司按照每月月

底各方确认的电量及按政策享受的补贴单价确认电费补贴收入，收入确认依据充分。

嘉禾县晶能电力有限公司应收款项长期未能收回原因及收入准确性详见本问询函回复一(二)

2及一(二)3之说明。

3.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

长期未收回的应收款除嘉禾县晶能电力有限公司外， 其余主要系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款，嘉

禾县晶能电力有限公司已按照账龄计提坏账准备，其中5年以上应收账款计提比例100.00%，期末

余额总体计提比例99.23%，坏账准备计提充分。

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款主要来源为各级财政资金， 其发放实际源于财政部及国家能源局、地

方各级政府的政策文件规定，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款发放周期较长为行业常态，可回收性不因时

间推移而显著变化，预期信用损失风险较小。公司目前对该应收款组合按照3%计提坏账准备，较同

行业可比公司更为谨慎，坏账准备计提较充分。 同行业可比公司坏账准备计提政策情况列示如下：

可比公司 组合名称 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款坏账计提情况

金开新能

（600821.SH）

应收可再生能源补

贴组合

金开新能在2024年年报中披露：“应收可再生能源补贴组合：本集团针对可再生能源补贴电费

应收账款按照0.5%的预期信用损失率对账面余额计提坏账准备。 ” 实际坏账计提比例0.5%

中国核电（601985.SH） 新能源补贴组合

中国核电在2024年年报中披露：“应收账款-新能源补贴组合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

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预期信用损失为3%。 ” 实际坏账计提比例3%

上海电力

（600021.SH）

可再生能源补助组

合

上海电力在2024年年报中披露：“可再生能源补助组合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

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编制应收账款账龄与整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率对照表，计算预

期信用损失。 ” 实际未计提坏账

大唐发电

（601991.SH）

低风险组合-应收电

费和热费款等

大唐发电在2024年年报中披露：“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低风险组合--应收电费和热费款

……等，回收概率明显高于普通债权，历史经验表明回收风险极低的应收款项” ，该等低风险组

合实际计提比例0.21%

嘉泽新能

（601619.SH）

应收各地国网公司

款项

嘉泽新能在2024年年报中披露：“本公司应收账款主要是应收各地国网公司电费款，针对该类

款项本公司采用风险参数模型进行预期信用损失减值测试。 ” 实际坏账计提比例1.62%

综上所述，公司对5年以上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是充分谨慎的。

(四)分别列示直接转让电站资产和通过股权交易转让电站方式下的细分转让模式、对应电站

类型、数量、规模、当期形成收入或收益的金额，说明上述转让方式确认收入或收益是否符合会计

准则的规定

1.直接转让电站资产和通过股权交易转让电站方式下的细分转让模式、对应电站类型、数量、

规模、当期形成收入或收益的金额

公司2024年度不存在通过直接转让电站资产方式交付的电站，公司电站转让均通过股权交易

的方式实现。

2024年度，公司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转让电站情况如下：

电站类型 数量 规模

转让损益

列报项目

确认收益

金额（万元）

集中式光伏电站 2 300.93MW 投资收益 25,156.61

工商业分布式电站 10 54.60MW 投资收益 -1,212.79

户用光伏电站

5,813

[注1]

129.45MW 投资收益 1,622.95

11,389

[注1]

304.80MW

主营业务

收入/成本

1,539.43

[注1]户用光伏电站数量为已并网的户数

[注]各类型电站转让单价为股转时点电站资产单瓦价格，电站转让价格受设计方案、光照率、

不同地区上网电价、电站建成并网至完成出售的时间间隔长短等因素影响，不同电站可能存在较

大差异，可比性较差。

2.上述转让方式确认收入或收益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1)通过股权交易方式转让电站资产业务的形成原因及业务实质

通常情况下，出售股权（导致丧失控制权）的交易是应当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

务报表》准则要求进行核算，并将处置净损益列报在投资收益。 实务中，一些行业出于税收或者法

律限制等原因，会采取将资产所在的项目公司股权整体出售而非直接出售资产的形式来实现资产

处置的利得，且该方式是这些行业的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 例如，光伏企业

通过出售光伏电站所在项目公司的股权来实现电站资产的整体出售，企业的日常业务模式之一就

是通过股权出售的法律形式来实现经济实质上存货（电站资产）的销售。 因此基于实质重于形式

的原则，将处置项目公司股权的利得通过还原调整后列报在营业收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应当

附加一定的条件。

(2)适用的相关规定或参考资料

中国证监会会计司组织编写的 《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解析 （2024）》 案例6-31

“通过股权转让的方式出售资产是否可以列报为营业收入”关于该业务的确认阐述分析如下：

“从交易的形式来看，该类光伏企业以股权处置方式实现经济利益，看似处置了子公司，穿透

本质来看，实为处置子公司所拥有的电站资产，对于该类销售行为，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将处

置损益列报收入、成本，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企业在判断其是否可以将以股权处置方式产生的损

益列报为收入成本时，应结合以下方面进行分析讨论：

1)企业以出售项目公司股权形式出售资产属于企业的日常活动，为公司的业务模式之一。日常

活动是指企业为完成其经营目标所从事的经常性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活动， 企业应充分论证说

明，处置股权交易行为非偶发性交易行为。

2)企业应持有所出售子公司100%的股权，并将其全部对外转让。即股权转让之前，企业拥有了

该项子公司及其资产100%权益，具有主导资产使用的能力；在出售股权之后未享有与资产相关的

剩余收益，即通过处置资产获取了处置行为产生的经济利益，对于已处置股权或资产，不具有“主

导或者参与”使用的权利。

3)所出售项目公司不构成业务，业务的判断遵循《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的规定。 如果所

出售项目公司满足集中度测试，可认为其不构成业务。 ”

(3)公司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转让上述三种电站资产业务对照上述三项条件，判断分析如下：

1)该类业务是否属于公司的日常业务

①集中式光伏电站、工商业分布式电站转让

光伏电站运营业务为公司成立至今的核心业务，在2022年以前，公司开发的光伏电站项目主

要包括集中式光伏电站（包括领跑者光伏电站、“农光互补” 、“渔光互补” 、“林光互补” 等普通地

面式电站）、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电站等多种类型，主要以自持为主，公司通过开发、投建各类光伏电

站，为用户提供清洁能源，并从中获得稳定的发电收入。

近年来，为持续优化公司自持电站的结构和收益质量，降低补贴电站的不确定性风险，同时为

公司开发、建设新的平价光伏电站项目储备资金，公司通过对外转让部分下属公司股权，陆续出售

部分集中式及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电站，其中部分电站在开建之前通过公司内部决策决定建成后出

售。但整体来看，公司开发建设集中式光伏电站及工商业分布式电站仍以自持为主。因此该类业务

不属于公司的日常业务，未满足上述第1项条件。

② 户用光伏电站转让

户用分布式光伏电站安装于居民住宅屋顶，单个装机规模小。 在“整县推进” 政策推动下，公

司自2022年涉足户用业务，并在业务开展之初，就明确采用“滚动开发、滚动出售” 的“高周转” 运

营模式，开发建设户用电站以出售为目的。 并在当年完成户用团队组建，成立单独的事业部，完成

相应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制定等工作，为后续快速拓展户用市场、发展户用规模、形成优质户用资

产并对外转让夯实基础。

公司始终坚持户用光伏 “高周转” 运营战略，2023年度， 公司完成户用光伏出售容量约

265MW， 初步形成户用业务周转运营的可持续模式；2024年度， 公司完成户用光伏出售容量约

434MW，2025年一季度，公司完成户用光伏出售容量约440MW，建成出售路径进一步打开，“高

周转”运营模式始终清晰，处置户用光伏项目公司股权非偶发行为。因此该类业务属于公司的日常

业务，满足上述第1项条件。

2)持有所售项目公司100%股权，并全部转让

2024年，公司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出售光伏电站资产的业务，在转让前，公司均持有项目公司

100%的股权，股权转让主要有三种形式：

① 收购方为独立主体，转让项目公司100%股权。 2024年度，公司集中式光伏电站及工商业分

布式电站转让均为该形式，户用光伏电站转让不存在该形式。 在该情形下，公司完成交付项目公司

100%的股权及电站资产100%的权益，不具有继续“主导或参与” 使用相关资产的权利，在其他两

项条件符合的情况下，满足收入确认条件。

② 收购方为公司（或其子公司）参与投资的主体，转让项目公司非100%股权。 2024年度，公

司户用光伏电站转让存在该形式，集中式光伏电站及工商业分布式电站转让不存在该形式。 该情

形下，公司转让项目公司非100%股权，保留了项目公司少部分的股权，在出售股权之后仍享有与

资产相关的剩余收益，未满足上述第2项条件，不满足收入确认的条件，股权转让收到的对价不确

认为收入，但因为公司已处置了项目公司大部分股权，项目公司的控制权已转移，因此按照股权转

让确认投资收益。

③ 收购方为公司（或其子公司）参与投资的主体，转让项目公司100%股权。 2024年度，公司

户用光伏电站转让存在该形式，集中式光伏电站及工商业分布式电站转让不存在该形式。 该情形

下，公司对收购主体持有股份，确认收入的关键在于公司出售股权后是否仍享有电站资产相关的

剩余收益。 结合本期通过该方式转让项目公司股权的相关条款，分析如下：

A.�公司虽然持有收购主体少数股权，但不属于享有电站资产相关的剩余收益：

a.�公司对本期交易的收购主体持股比例小于20%，公司在合伙协议项下仅享有项目投资及资

产处置相关的保护性权利或不享有表决权，且对方在处置等收益分配中优先分配，因此公司间接

持有的收购主体20%以下股权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

b.�结合股权转让后的实际情况来看，对方有权处置项目公司，项目公司的主要人员由对方委

派，因此收购主体享有对项目公司的控制权。

c.�设置收购主体架构的原因主要系应收购方的要求，为了确保交易的安全性及可实现性，公

司在收购主体中所持有的少量股权更类似于担保性质，此类模式也是行业内常见的交易模式。 在

股转交易中，交易价格通常为股权对价款+资产对价款，其中股权对价款较少，通常参照项目公司

的注册资本或净资产确定， 资产对价款按照单瓦价格*装机容量-该标的公司的股权对价款确定，

单瓦价格各省不完全一致，该价格主要考虑各省户用光伏资源、建设成本、市场同期交易价格后协

商确定的价格，未考虑未来股权分红的影响，因此公司间接持有收购主体少量股权不属于享有电

站资产相关的剩余收益。在项目公司不构成业务且满足控制权转移条件时，不具有继续“主导或参

与”使用相关资产的权利。 满足上述确认营业收入的第2项条件。

B.�转让后公司提供运维服务不属于享有电站资产相关剩余收益

因公司已经形成完善的运维服务管理体系，而收购主体不具有光伏电站运维经验，运维服务

属于向客户销售商品之后提供的电站运营维护服务，是一项单独的履约义务。 而按照行业惯例，运

维服务协议中的差额补足、发电量保障条款更倾向于是对提供运维服务质量的考核，属于公平的

市场交易行为，不属于享有电站资产相关的剩余收益。

因此，除上述第②种形式“收购方为独立主体，转让项目公司非100%股权” 不满足上述第2项

条件外，本期其余两种转让形式满足上述第2项条件。

3)所出售项目公司不构成业务

公司所出售光伏项目公司的股权本质上是出售项目公司所在特定区域的光伏资源开发权，属

于“单一实体资产” ，其出售的公允价值几乎相当于所出售的该组类似可辨认资产公允价值，可以

通过集中度测试，因此不构成业务，满足上述第3项条件。

综上，公司通过股权形式出售资产的业务中，其中集中式光伏电站及工商业分布式电站转让，

未能同时满足上述三项条件，确认为股权转让收益，计入投资收益。 户用光伏电站滚动开发业务，

在同时满足上述三项条件的情况下，确认为营业收入；未能同时满足上述三项条件的，确认为股权

转让收益。 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五)向中信金租转让户用光伏电站股权的具体安排，包括承租人、电站及项目公司实际所有权

归属、项目公司实际控制运营主体及表决权架构等，说明项目公司在未获得转让对价的情况下，支

付电站租金的商业合理性，项目公司实际控制主体是否与公司存在潜在关联关系；对比同行业转

让模式，说明项目公司回租、保留SPV公司5%股权模式下，确认电站转让收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1.向中信金租转让户用光伏电站股权的具体安排，包括承租人、电站及项目公司实际所有权归

属、项目公司实际控制运营主体及表决权架构等，说明项目公司在未获得转让对价的情况下，支付

电站租金的商业合理性，项目公司实际控制主体是否与公司存在潜在关联关系

(1)2024年度，公司向中信金租转让户用光伏电站的具体合作模式

股权收购主体的情况：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晶坪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晶坪）参股设

立股权投资基金泰州光坪日昇晶新能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泰州光坪），上海晶坪作

为泰州光坪的有限合伙人，出资150万元，占泰州光坪出资总额的14.9850%。 泰州光坪拟以股权投

资为主要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分布式户用光伏项目。 根据泰州光坪的合伙协议约定，普通合伙人

聚信弘源（江苏）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信弘源基金）享有对泰州光坪的独占和排

他的管理权和运营权；泰州光坪及其投资业务以及其他活动之管理、控制、运营的权力全部排他性

地归属于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自主决定、制定并执行泰州光坪的财产处置方案、

收益分配方案、清算方案；泰州光坪项目投资的投资变现可以通过股权转让、权益转让或其他合法

形式进行，由执行事务合伙人决定并执行；

合作模式：中信金租向上海晶坪购买原上海晶坪下属项目公司名下的电站资产，同时项目公

司100%股权0元股转至泰州光坪，中信金租再将购买的电站资产通过经营性租赁方式租回给项目

公司使用，项目公司以电费收入作为主要还款来源向中信金租支付租金，光伏电站由上海晶坪负

责运维。截至2024年底，因泰州光坪尚未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因此前述项目公司股

权先股转至泰州普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普能），待泰州光坪基金完成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后，再收购泰州普能持有的前述项目公司不低于99%的股权。 在该合作模式中，

项目公司股转至泰州普能与公司将电站资产销售给中信金租是同时进行的。

几方关系：泰州光坪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聚信弘源基金参股股东中信聚信（北京）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持有聚信弘源基金35%股权）与中信金租股权穿透后均受中国中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控

制；泰州普能的间接持股股东戴靖（间接持有泰州普能90%股权），同时为聚信弘源基金的合伙人

（直接及间接持股比例共51.001%）。

(2)�承租人、电站及项目公司实际所有权归属、项目公司实际控制运营主体及表决权架构

2024年度，在与中信金租的该交易中，承租人为项目公司；电站系上海晶坪销售给中信金租，

出售后电站资产所有权归属于中信金租；项目公司2024年已股转至泰州普能，因此项目公司的股

权归属于泰州普能（后续会股转至泰州光坪，系中信金租实际控制人的参股公司），实际控制运营

主体为中信金租或其实际控制方，并享有独占和排他的管理权和运营权。

(3)�项目公司在未获得转让对价的情况下，支付电站租金的商业合理性，项目公司实际控制主

体是否与公司存在潜在关联关系

2024年度，在与中信金租的该交易中，因项目公司原系上海晶坪下属全资孙公司，在股转前上

海晶坪向项目公司销售的电站资产款项并未收到，且项目公司已将电站退回给上海晶坪，并由上

海晶坪向中信金租销售，同时项目公司股权已转让给泰州普能（后续会转至泰州光坪），电站资产

对外转让前归属于上海晶坪，转让后归属于中信金租，项目公司通过经营租赁方式租回电站使用，

因此在资金流转上，电站资产转让款由中信金租支付给上海晶坪，项目公司并不获得转让对价，但

向中信金租支付租金，具有商业合理性。

项目公司实际控制主体为中信金租或其实际控制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对比同行业转让模式，说明项目公司回租、保留SPV公司5%股权模式下，确认电站转让收益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上述项目公司回租、保留部分股权的模式下，确认电站转让收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与中信金租交易中保留股权的情况

2024年度，公司向中信金租转让电站的交易中，如本问询函回复一(五)1(1)所述，公司子公司上

海晶坪在收购主体泰州光坪中的持股比例为14.985%。 但因泰州光坪尚未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备案，因此项目公司股权先股转至泰州普能（公司并不持有泰州普能股权），待泰州光坪完

成基金备案后， 再收购泰州普能持有的前述项目公司不低于99%的股权。 结合泰州光坪合伙协议

的约定，公司持有泰州光坪14.985%股权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确认转让

收入或收益产生影响。

公司保留SPV公司5%股权的模式系2025年第一季度向中信金租转让电站资产时采用的交易

模式，公司在出售主体中保留5%的股权：公司子公司上海晶坪成立SPV公司，将项目公司100%股

权转让至SPV公司，上海晶坪再将SPV公司95%的股权对外转让，保留SPV公司5%的股权。 上海晶

坪保留的该部分5%股权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确认转让收入或收益产生

影响。

2)确认电站转让收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在向中信金租转让电站资产的交易中，因电站资产系上海晶坪向中信金租出售后，中信金租

再将电站资产通过经营性租赁方式租回给项目公司使用，并不是项目公司销售电站资产后再租回

使用，项目公司并不属于售后租回。 同时，如本问询函回复一(四)2(3)2)③所述，公司虽然在收购主

体中持有部分股权，但主要系应收购方的要求，为了确保交易的安全性及可实现性，并不属于享有

电站资产相关的剩余收益。 在转让完成后，公司对项目公司的运营管理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

大影响，不具有继续“主导或参与” 使用相关资产的权利，满足《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案例

解析（2024）》案例6-31所述的第2项条件。

(2)同行业公司通过股权转让方式处置电站资产的处理

1)正泰电器

“向第三方投资者销售户用光伏电站

① 资产交付模式下，公司在与客户签订销售合同并完成资产交接、已收取货款或取得收款权

利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时确认收入。

② 股权交付模式下，公司以转让项目公司股权的形式向客户销售户用光伏电站资产，在项目

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和管理权移交、已收取货款或取得收款权利且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时确认收入。 ”

2)�东方日升

“电站销售收入

本集团与客户之间的销售商品合同包含转让电站的履约义务， 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

务。

本集团持有销售的光伏电站用于在市场上找寻第三方客户予以出售，光伏电站销售是本集团

的日常经营活动，是本集团光伏产品业务的延伸。

根据市场情况，目前光伏电站的转让多以股权转让方式进行交易，交易实质是以股权转让的

方式销售电站资产。 当股权交割的工商变更完成且根据合同判定相关电站的控制权转移给相关客

户时，本集团确认光伏电站销售收入。 ”

3)�天合光能

“电站销售收入

本公司与客户之间的销售商品合同包含转让电站的履约义务， 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

务。

本公司持有销售的光伏电站用于在市场上找寻第三方客户予以出售，光伏电站销售是本公司

的日常经营活动，是本公司光伏产品业务的延伸。

根据市场情况，目前光伏电站的转让多以股权转让方式进行交易，交易实质是以股权转让的

方式销售电站资产。 当股权交割的工商变更完成且根据不可撤销销售合同判定相关电站的控制权

转移给相关客户时，本公司确认光伏电站销售收入。

收入确认具体原则：本公司通过转让项目公司股权的方式实现光伏电站资产的销售，收入确

认的金额为在项目公司股权转让对价的基础上，加上电站项目公司对应的负债，减去电站项目公

司除电站资产外剩余资产，将股权对价还原为电站资产的对价，本公司将电站资产确认为电站销

售成本。 ”

同时我们通过工商查询系统查看了上述同行业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部分处置的子公司，存在

其子公司在收购主体参股的情况。

综上，公司向中信金租出售电站资产并转让项目公司股权的交易，与同行业类似交易的处理

原则一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六)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1.核查程序

(1) 获取公司报告期内的收入成本明细表， 逐项对比分析细分业务板块收入及毛利率波动原

因；

(2)获取客户供应商的交易及往来明细表，分析往来余额大于交易金额的原因，并统计客户供

应商期后收付款或结转情况；

(3)对于光伏电站EPC业务，了解应收账款未收回的原因，并取得合同、产值月报表、发票等信

息交叉核对，评价收入确认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4)取得5年以上应收账款的客户清单，了解应收款的形成及未及时回款的原因，复核公司对应

收账款进行减值测试的相关考虑和客观证据，评价公司是否充分识别已发生减值的应收账款；

(5)�查阅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应收电费款坏账计提政策，并将公司应收电费款坏账计提政策

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进行比较；

(6)�查阅通过股权交易方式转让电站资产相关交易的股权转让协议、工商变更登记、资产交割

单、转让价款收取的资料，对于公司在收购主体中存在持股的情形，获取并检查收购主体的合伙协

议，查看合伙企业关于控制权、经营权的相关约定，核实公司持有股权享有的权益情况，核实股权

转让的真实性及完成情况；

(7)�查询通过股权交易方式转让电站资产相关交易的会计处理规定，并结合公司的相关交易

条款判断是否满足确认条件；

(8)�查询同行业公司通过股权转让交易方式转让电站资产的会计处理，核实总体确认原则是

否与公司的处理存在差异。

2.�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1)公司细分业务板块近两年收入及毛利率波动具有合理性；

(2)EPC业务经核查，收入确认符合会计准则要求，相关收入确认准确无误；

公司5年以上应收账款前期收入确认准确，应收EPC款项坏账计提充分，应收国家电网电费款

坏账计提政策具有合理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减值计提政策相比，公司的减值计提政策是充分

谨慎的；

(3)公司通过股权交易方式转让电站资产的处理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处理原则一致，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4)在与中信金租的交易中，项目公司实际控制运营主体与公司不存在潜在关联关系；在收购

主体中保留股权的模式下，确认电站转让收益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二、关于货币资金

年报显示，公司货币资金期末余额50.34亿元，占收入比重达105.44%，其中受限资金5.09亿元；

其他非流动资产中质押定期存单3,400.63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息收入0.42亿元， 同比下降

57.16%，同期货币资金余额变动较小。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存款利率、存款使用安排、日常营

运资金需求等情况，说明货币资金余额与公司业务规模的匹配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

异，分析公司货币资金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2)� 结合公司货币资金存放地点、存放类型、利率水

平、日均存款余额等，说明利息收入及其变动情况与货币资金规模的匹配性；(3)�受限资金及存单

质押的具体情况，包括受限/质押用途、质押担保对象、利率等，说明货币资金受限原因合理性，是否

存在其他未披露受限情况；(4)�年末主要货币资金存放的具体银行支行名称及对应金额、存取受限

情况，并结合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在上述银行的存贷款金额，说明是否存在共管

账户、利用上述货币资金存款等向其提供担保、保证等任何形式的利益倾斜或资金被占用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问询函第二条）

(一)�结合存款利率、存款使用安排、日常营运资金需求等情况，说明货币资金余额与公司业务

规模的匹配性，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是否存在差异，分析公司货币资金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公司日常营运资金需求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系光伏电站开发运营转让、 户用光伏电站滚动开发和光伏电站EPC业务，其

均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 其中光伏电站开发运营转让和户用光伏电站滚动开发业务需由公司自建

光伏电站，一方面，公司光伏电站开发运营转让和户用光伏电站滚动开发业务在电站建设、设备购

置等方面资金投入较高；另一方面，公司采用银行借款、融资租赁、公司债券等融资方式开展光伏

电站建设，需按照约定在借款期限内逐步还本付息，偿还债务的资金需求较大。 此外，公司应收国

家可再生能源补贴款金额较大、账期较长，国家可再生能源补贴需要由国家财政部根据相关部门

发布的补贴企业目录从可再生能源基金中拨付，目前光伏电站项目从投产到可再生能源基金收缴

结算周期较长，导致国家财政部发放可再生能源补贴存在一定的滞后。 公司上述经营特点使得公

司对营运资金产生了较高需求，叠加当期经济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为避免资金不足导致的经营风

险，公司有必要维持一定规模的货币资金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

2.�存款使用安排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503,439.74万元，其中专项用于电站建设的募集

资金以及因其他原因用途受到限制的资金比例较高， 可自由支配的资金均有明确的使用计划，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额 是否可自由支配 具体原因

银行存款 454,279.00

其中：因冻结等原因使用受限 1,761.36 否 受限

募集资金专户的资金 69,850.69 否 专项用于募投项目

电站建设专项贷款或EPC专款资金 11,174.64 否

受银行监管或业主监管，专项用于项目工程建设支

出，专款专用

境外经营子公司受外汇管制的现金 1,717.19 否 主要用于境外电站运维

电费收入监管账户资金 72,448.00 否

受银行和金融机构监管，账户资金优先用于电站项

目还本付息

可自由支配或用于偿债的资金 297,327.12 是

其他货币资金 49,160.74

其中：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19,797.72 否 受限

贷款保证金 6,960.70 否 受限

保函保证金 8,125.36 否 受限

远期外汇保证金 8,607.90 否 受限

信用证保证金 4,290.00 否 受限

保险保证金 937.26 否 受限

劳务风险保证金 223.39 否 受限

应收保证金利息 215.84 否 受限

可自由支配或用于偿债的资金 2.57 是

合 计 503,439.74

其中：专项用于电站建设的募集资金以及因其他

原因用途受限的资金小计

206,110.05 否

可自由支配或专项用于偿债的资金小计 297,329.69 是

根据上表，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中除受限资金外，还包括：(1)�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用于电站建

设的资金、电站建设专项贷款或EPC专款资金，此类资金虽然不受限制，但实际只能专项用于电站

建设的各项支出，并受到银行、金融机构或业主的监督；(2)�电费收入监管账户资金，此类资金虽然

不受限制，但受银行和金融机构监管，账户资金优先用于电站项目还本付息；考虑上述因素，截至

2024年12月31日，公司可自由支配资金约297,329.69万元，结合公司经营实际情况，公司需将上述

可自由支配资金用于偿还短期内到期的债务、支付日常经营运转，均具有明确的使用用途，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金 额

可自由支配资金 297,329.69

其中：支付三个月内到期的债务本息 100,240.00

支付日常经营运转（含工程设备款）[注] 124,933.00

注：公司三个月内到期的债务主要包含银行借款及融资租赁借款；上述款项不含监管账户支

付的款项

[注]公司每月末根据业务计划评估已签订合同、预计将签订合同及非合同项下的业务付款计

划预测业务付款额；根据人员计划预测工资个税付款额；根据对所得税、增值税等的测算预测税金

付款额；根据已开具或计划开具的票据预测保证金支付需求及兑付需求等，对未来三个月内各业

务单元需要支付的资金需求进行预测，并结合未来三个月的融资计划、还款计划、现有资金头寸，

确定需要作为支付日常经营运转的资金储备。

3.�存款利率

具体情况详见本问询函回复二(二)2、二(三)1之说明。

4.�同行业可比公司货币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浙江新能（600032.SZ） 中绿电（000537.SZ） 江苏新能（603693.SZ） 太阳能（000591.SZ） 晶科科技

货币资金 187,926.18 661,142.69 176,239.18 192,145.45 503,439.74

营业收入 496,130.95 384,021.42 209,908.71 603,909.94 477,468.82

货币资金/

营业收入

37.88% 172.16% 83.96% 31.82% 105.44%

资产负债率 68.11% 72.27% 55.17% 51.99% 62.45%

流动负债 899,340.43 757,002.44 212,734.65 652,493.36 1,004,424.06

公司资产负债率基本接近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但公司期末流动负债金额高于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平均水平较多，公司出于财务稳健角度考虑，为确保能及时偿还短期内到

期的债务、满足支付日常经营运转需求，维持着更大的货币资金，导致公司的货币资金占收入的比

重偏高。

综上，基于公司光伏电站建设及偿还债务对资金需求较大，应收账款和合同资产中补贴电费

占比较大、结算周期较长，同时公司货币资金中可自由支配资金金额都具有明确使用用途，公司维

持较大金额货币资金具有合理性。

（下转B082版）


